
 

 
香港  
中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劉皇發議員  
 
 
劉主席：  

 
要求於下次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加入議程  

 
發展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十

六日開會討論「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設施」及召開公聽會，然而，本地傳

媒卻在上述討論後發現有私人發展商並未有將位於東涌的公共空間開放予市

民享用，因此，本人謹希望  閣下能考慮於下次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即二零零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五月二十六日會議 )跟進上述事項，讓政府就此事項提交

文件，以及邀請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出席，就如何監管私人發展商提供公眾設

施等問題，回答委員的提問，謹附上傳媒就有關事項的報導，以供參考。  
 

 
謝謝  閣下對此事的垂注！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李永達   謹啟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CB(1)1392/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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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知衰東薈城拆僭建舖

【本報訊】太古地產旗下的東涌東薈城被指過去九年沒有按地契要求，開放東薈城的休憩用地，並於行人通道搭建
臨時商舖出租牟利。太古一直矢口否認違規，但昨日的態度卻出現戲劇性轉變，竟主動承認犯錯及道歉，並承諾一
、兩個月內將涉僭建商舖遷走。雖然太古仍堅持三樓平台花園並不是公共空間，但卻以補償錯誤為理由，由今年五
月一日起朝七晚七開放平台，供市民使用。

太古近期面對僭建的指控，一直堅持從來沒有違規，並強調地契只規定該公司需提供六米闊的行人通道，連接藍天
海岸、映灣園的行人天橋及交通交匯處，而通道上的搭建物只是屬於臨時構築物。

睇錯圖則技術犯錯

但太古公共事務總監司徒少貞昨日卻主動致電到電台，承認公司在技術上有錯誤及疏忽，前晚對照建築圖則時，發
現行人通道原來不是直路、「兜咗個彎」，導致通道上三間店舖「踩界」。她說，同事已通知有關商舖，在一、兩
個月內遷出，稍後會拉直有關通道及重新入則，並在通道上繼續設置商舖。

她又謂，東薈城三樓的平台花園，只是空地而非公共空間，不過為表歉意，該公司決定由五月一日起，每天早上七
時至晚上七時，將平台花園開放予公眾使用。

屋宇署發言人謂，已於本月廿三日向東薈城業主發出清拆令，飭令業主清拆有關僭建物。按一般規定，業主須於三
十日內聘請承建商，並於六十日內完成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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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太古地產終讓步東薈城公地僭建三舖月內拆

【本報訊】東薈城霸佔15萬平方呎公共空間，發展商太古地產死撐多日後終肯認衰，承認在公眾通道違規搭建臨時
商舖，會在月內清拆；為表歉意，又由5月1日起對外開放3樓天台花園，但堅持天台花園不是公共空間（Open
Space）。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指，政府應盡快澄清天台花園是否公共空間，「否則太古鍾意幾時閂番都得。」太古地
產昨日態度180度轉變，主動向傳媒認衰。發言人表示，在技術上犯錯與疏忽，因為參考過建築圖則後，才發現在07
年底搭建的三個臨時商舖，是位於公眾行人通道的指定範圍，所以已即時通知該三個商舖的租戶，要在一個月內遷
出，以便進行清拆，並就事件向公眾道歉。

稱天台花園非公共空間

不過，發言人補充，太古稍後會向地政總署申請，將公眾通道的指定範圍移過一點，然後再在商舖原位，向屋宇署
申請搭建商舖。至於3樓天台約9萬平方呎花園，發言人仍然堅持該處不是公共空間，但為了就公眾通道的犯錯表達
歉意，所以由5月1日起，每日朝早7時至晚上7時對外開放天台花園。發言人又指太古突然讓步，並無受到發展局官
員施壓。地政總署表示，尚未收到太古回覆，為免影響政府立場，現階段不宜公開討論，待收到太古回覆後會仔細
研究及諮詢法律意見。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指，太古仍然執着「Open Space」沒有「Public」一字，但這不再重要，
最重要是當初政府規劃時的原意，是否要將上址開放給公眾使用。他認為現時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因為太古只是取
巧地開放天台，「太古堅持唔使開，如果管理層突然唔想開，咪隨時再閂埋門都得？」

圖片頁數: 1/1

The copyright of this content is owned by the relevant media organization / copyright owne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content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ont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保留一切權利。 本內容經慧科的
電子服務提供。
Print out of Wisers Information 慧科電子資訊服務列印本



版面/版頁: 港聞/A08 蘋果日報 日期: 2009-03-23

東薈城霸佔15萬呎公地　建臨時商舖每年收租逾百萬

【本報訊】太古地產旗下的東涌東薈城，過去9年將地契要求提供近15萬平方呎的公共空間霸作私人花園，又將公共
空間出租牟利，儼如港灣豪庭與時代廣場混合體。部份圖則批出年期，正值梁展文任屋宇署署長期間。太古辯稱地
契只寫「Open Space」，沒有「Public」一字，故毋須對外開放。城規會成員質疑，地產商在字眼上「偷雞」過關
。記者：黃偉駿

東薈城00年4月啓用，屬區內最大型時尚商場。地契列明，發展商須提供14.96萬平方呎公共空間（Open Space），
另須提供一條公眾行人通道，連接藍天海岸、映灣園的行人天橋與交通交滙處。

攔樓梯禁公眾進入花園

本報日前實地視察，發現逾9萬平方呎公共空間，位於3樓天台花園。建築師本來預留兩條樓梯通往該處，分別位於
藍天海岸的行人天橋、及港鐵東涌站出口旁，方便公眾進入。惟發展商多年來，一直用鐵馬攔着兩條樓梯，派保安
員巡邏，不准公眾使用，令天台花園變相成為商場的私家後園。另外兩幅合共4.6萬多平方呎公共空間，被設計成諾
富特東薈城酒店的門口停車處、及東薈城停車場出入口，毫無休憩功能。唯一開放予公眾享用，是東薈城入口前2.2
萬多平方呎的休憩空地，包括一個音樂噴泉。本報又發現，發展商自07年底起，在連接東薈城一期與二期的24小時
公眾行人通道上，搭建3個臨時商舖出租牟利，每個面積約200平方呎。以每個月租3萬元保守推算，估計管理公司過
去一年多透過出租公共空間有最少144萬元收入。太古地產回應稱，地契要求提供「Open Space」，只解作「空間」
，並非「Public Open Space」，不算公共空間，毋須對外開放。發言人又指，在公眾行人通道上出租的商舖，屬臨
時搭建，不受《建築物條例》監管。

質疑太古在字眼上偷雞

然而，按規劃署《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Open Space」定義清楚寫明「用以提供休憩用地及康樂設施，供公眾
享用」。城市規劃委員會成員吳祖南指，他們審批發展商的申請項目時，「Open Space」已代表公眾休憩用地，質
疑是否有人在字眼上「偷雞」過關。他承認城規會只負責審批，地政總署或屋宇署等部門負責執行，若發展商之後
賴賬，城規會也無從追究。地政總署與屋宇署表示，正跟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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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薈城霸佔15萬呎公地　建臨時商舖每年收租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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